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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文件
聊自然资规发〔2023〕36 号 签发人：李其超

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业用地

供应方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通知

局机关有关科室、局属各分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稳经济政策要求，切实强化土地

要素保障，降低工业用地成本，促进实体经济平稳健康发展，

按照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完善工业用地供应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

展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2〕201 号）《关于印发山东省国有

建设用地弹性供应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鲁自然资规〔2022〕3

号）《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加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服务

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鲁自然资字〔2023〕

31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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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进一步健全多元化供应体系

国有建设用地中的工业用地，除按照法定最长年期采用出

让方式供应外，鼓励采取长期租赁、先租后让、弹性年期出让

等弹性供应方式供应。

1.长期租赁，是指整宗土地在整个合同期内均以租赁方式使

用，并由土地使用权人按合同约定支付年租金的供应方式。长

期租赁期限一般不低于 5 年，不超过 20 年。

2.先租后让，是指供地方供地时设定一定期限的租赁期，

按照公开程序确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，先以租赁方式提供

用地，承租方投资产业用地项目达到约定条件后再转为出让的

供应方式。先租后让租赁期一般不超过 5 年，租让结合年限合

计不得超过法定出让最高年限。

3.弹性年期出让，是指整宗土地以低于工业用地法定出让

最高年限 50 年出让的供应方式。

二、进一步优化弹性供应程序

1.长期租赁、先租后让、弹性年期出让等弹性供应方式，均

参照法定最长年期公开出让，按照“标准地”供应和“用地清

单制”改革要求，通过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实行网上公开交易。

2.以长期租赁方式供应的，在 20 天公告期结束时只有一个

申请人符合竞买资格和竞得条件的，直接确定其为竞得人；申

请人多于一个的，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。

3.采取先租后让方式供应的，租赁和出让要求一并进行网

上公开交易。市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应明晰租赁期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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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赁转出让的条件，以及租赁阶段解除合同时地上建筑物和其

他附着物的补偿标准，一并向社会公告。通过网上交易确定竞

得人后，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合同。租赁期届满符合

转出让条件后，与土地使用者直接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

让合同。

4.弹性年期出让参照法定最长年期公开出让要求执行。

5.网上交易成交后，用地单位与市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

部门签订成交确认书，并持成交确认书与各县（市区）人民政

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签订《长期租赁/先租后让/弹性年期出让

+“标准地”项目履约监管协议》，协议中需明确产业准入条件、

“标准地”四大指标体系各项指标等要求，并明确履约责任和

有关部门监管责任。

6.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按照合同约定依法缴纳土地租金

或全部土地出让金后，可申请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。其中，采

用租赁方式供应的，在办理首次转移、变更、抵押等登记时，

应审查截至登记时点土地租金是否已缴齐，并收取相关缴纳凭

证。

三、进一步明晰弹性供应土地使用权权能

1.以租赁方式供应的，承租人在按规定支付土地租金并完成

开发建设后，经市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同意或根据合

同约定，可将依法登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转租或抵

押。转让的，租赁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同时转让给受让人，由

市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与受让人重新签订国有土地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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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权租赁合同；转租的，承租人与第三人建立附加租赁关系，

第三人应履行租赁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；地上建筑物、其他附

着物抵押的，承租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，抵押权实

现时，承租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同时转让。在工业用地最高

出让年期内，租赁期届满，在满足合同约定续租条件的情况下，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申请续租应予以批准，续期租金应在初

期合同中约定。

2.以先租后让方式供应的，租赁期内承租的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在完成开发建设前不得转让、转租、抵押。转出让后，

享有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能。

3.以弹性年期出让方式供应的，除合同另有约定外，国有

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、出租和抵押。出让年期届满，

符合法定及合同约定续期条件的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申请

续期，应予以批准。

四、进一步落实地价鼓励政策

（一）明确弹性供应地价鼓励政策

1.采取长期租赁的，租金原则上根据基准地价调整周期适时

调整，首期年租金标底可按该宗地 50 年工业用地出让评估价格

的 2%确定，以后各期租金标准应依据届时土地评估价格或土地

价格指数确定，但涨幅不得高于上期租金的 10%。

2.采取先租后让方式供应的，租赁期租金标准按照租赁期

与最高年期的比值进行年期修正确定。转出让后，已交租金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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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出让价款。租让年期之和不超过法定最高出让年限。鼓励在

出让阶段实行弹性年期。

3.采取弹性年期出让的，出让起始价按不低于弹性年期与

最高年期的比值进行年期修正。

（二）落实最长年期出让地价优惠政策

对符合节约集约用地要求的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项目，在

不低于土地取得成本的前提下，土地出让底价可按不低于所在

地土地等别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 70%且不低于

所在级别基准地价的 70%执行。

（三）落实提高利用率不增收出让价款政策

现有工业用地使用者在符合规划和确保建筑结构安全的前

提下，经依法审批，可通过厂房加层、厂区改造、内部用地整

理等途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。在符合规划、不改变用途的前提

下，现有工业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增加容积率的，不再增

收土地价款。

五、进一步加强供后履约监管

工业用地受让人（承租人）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利用土地，

不得擅自改变。按照“谁提出谁监管”的原则，各县（市区）

人民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要组织相关部门依照履约监管协

议的约定对用地行为进行严格监管，对履约情况进行登记、统

计、跟踪问效，并将相关情况纳入社会信用体系。项目用地达

不到约定的，各相关部门应按职能分工依法依约进行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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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7 年 11 月 15 日。

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3 年 10 月 1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